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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學生自主學習小組同意書

本組係國立政治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學年度第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小組
獲補助之小組，同意下列事項：

1、 小組活動規範：

（1） 自本學期110年3月22日至5月21日止，至少舉辦六次討論會（包含
一次開放討論會，4月30日前須至少舉辦三次）。每次討論會時間
至少一小時，每位組員均須參與至少六次。

（2） 開放討論會應有公開宣傳及邀請他人參與之事實，並繳交公開宣
傳文證明。

（3） 每次討論會結束後，應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討論紀錄表（應含組員
簽到），並將討論內容、照片或影片上傳至政大學生自主學習粉
絲專頁。

（4） 小組活動結束後，除應確實完成前述規定事項，於5月28日前繳交
成果報告書與海報；語言學習小組應另繳交三至五分鐘語言討論
影片檔。

（5） 所有組員均應參加期末成果發表會，且每組應至少邀請一名非組
員同學聆聽發表。

（6） 期末成果發表會結束後，應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成果簡報。

1、 成果評選規定：

（1） 由審查委員會依據期末成果發表表現、成果報告書及小組活動執行
情形進行評選，並視經費狀況決定獎金金額。

（2） 評選結果優良者，將於成果發表會中表揚並頒發獎狀及獎金。

（3） 未依規定運作之小組，將取消獎金評選資格。

（4） 未參與期末成果發表會者，教發中心得追回小組活動補助經費，並
列入日後申請審查參考。

1、 版權授權規定：小組運作內容之資料等相關活動紀錄及期末成果報告
（含成果發表錄影影片）應恪遵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並授權教發中心
公開使用，且版權歸教發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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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費補助規定：

（1） 以審查委員會決議之經費為補助標準，實報實銷。
（2） 每月底受理經費核銷事宜，如欲核銷，請一併繳交經費核銷表及

討論紀錄表。

此致　　　國立政治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小組名稱：

立書人（學號姓名）：1.

2.

3.

4.

5.

6.

7.

8.

9.

10.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